中山樓管理所場地租借流程圖

	租(借)用單位檢具相關證件提出場地租借申請表



	證件審查



            
    
	簽核



	通知繳納場租費用


               
	開立收據



	召開場地租用協調會



	會後立即簽認協調會決議內容



	本所人員陪同租用單位再次現場會勘，確認相關細節



	本所人員巡視租用單位是否依規定使用場地，並提供協助



	督促租用單位依限撤離
並復原場地







未能依限繳交費用者，不予借用。





填寫重大活動一覽表(每月20日將下月重大活動一覽表送所長、駐警隊及電機室等相關人員)，並公佈





使用範圍及人數較少者，則不開協調會





未依限撤離並復原場地





租用單位依場地借用管理要點第十點規定負修復或賠償之責





依實際佔用時間加收場地維護費





不符





符合





通知補正





未通過





結案








